工 程 量 清 单 编 制 说 明
一、	工程概况：
1.1、建设单位：四川省鹃城味业有限公司
1.2、工程名称：四川省鹃城味业有限公司办公室改造项目
1.3、工程地点：成都市郫都区境内
1.4、本工程基本情况如下：建设规模：本项目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境内，拟对办公室装修改造项目的局部室内装修改造，改造面积约46㎡，主要包含室内装修、电气等专业。具体内容详见招标工程量清单。
二、工程招标和承包范围：
2.1、本工程招标和承包范围为：招标文件、施工图纸及说明所包括的全部内容；
2.2、本工程包括材料、设备的订货、购置、包装、运输、保管、安装、调试及质量保修；
2.3、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和各专业施工图纸，最终以招标文件为准。
三、	工程量清单计算依据：
3.1、由建设单位提供的四川达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省鹃城味业有限公司办公室改造项目施工》图纸及相关资料；
3.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各专业配套计量规范，四川省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相关配套文件；
3.3、与建设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和其他相关文件；
3.4、人工费按川建价发〔2025〕14号文成都市郫都区的人工费调整系数执行；
3.5、材料价格按照成都市《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第09期信息价及市场价执行（不含税）；
3.6、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外运及处置费（含税价）按川建标函〔2024〕3160号《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建设工程建筑垃圾和拆除垃圾外运及处置费计价的通知》执行；
3.7、安全文明施工费按《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2020）及相关配套文件足额计取，即环境保护费、文明施工费、安全施工费、临时设施费费率按“单独装饰工程”类别基本费费率双倍计列。满足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计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川建发[2024]15号）以及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增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费等安全文明施工费计取标准的通知（川建造价发[2019]180号）；
3.8、规费按《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2020）规费标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按“规费费率计取表”中I档费率计算，即9.34%； 
3.9、税金按规定标准计算，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包括增值税和附加税。增值税按一般计税法计算，销项增值税税率9%，附加税按0.313%；
3.10、暂列金按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措施项目清单合价的10%计取；
3.11、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工程特点；
3.12、其他相关资料；
四、	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特殊要求：
4.1、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和标准的质量要求，质量等级合格，并满足发包人要求标准。
4.2、材料质量要求：材料、设备选用要满足设计和国家现行相关质量标准的要求，装修及安装材料或设备档次详招标文件或合同，使用前必须得到招标人现场代表、现场监理工程师的认可。
4.3、施工要求：满足当地政府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招标基准日前发布的有关安全文明及施工相关要求的规定，并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实施，且要符合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的相关要求。
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5.1、投标人应根据工程量清单、招标文件、设计图纸，结合投标人自身技术及管理水平、经营状况、机械设备以及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招标文件的有关要求自行确定投标报价。
5.2、本次招标工程采用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法报价。除非合同另有约定，综合单价应包含为实施和完成该项所有工作内容（清单内仅为主要工作内容，除此外还应包括：图纸和规范列明、暗示和要求的工作内容）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工程设备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和企业管理与利润，以及完成本工程范围内的所有风险因素费用。除招标文件另有约定外，投标人所报的综合单价中必须包含该项目涉及的材料及设备价格。本工程所用原材料无论是外购还是利用现有场地内材料，其原价、包装费、装卸费、运杂费、运输保险费、采管费、开采费、筛分费、冲洗费等所有费用均由投标人自行综合考虑。
5.3、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作重点描述。如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未列全，详细描述见施工图、技术说明(含各种回复等资料)、相应标准图集、规范。中标后施工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调整不得作为竣工结算依据。
5.4、同一清单项目（项目名称、特征描述相同）、相同材料报价应一致，不一致按报价的最低价统一结算。本项目图纸上罗列的材料、设备型号及参数均为相关性能参数要求，不指向任何确定的厂家何品牌，具体产品按合同约定的方式选定。
5.5、本工程所采用的各种面层材料、基层材料质量等均应达到国家或地方相关质量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同时还应符合招标人、招标文件、国家环保的要求。工程所用的材料（包括面层、基层材料）均应有合格证或检验报告。各种装饰面层材料的颜色、表面处理方式等以最终设计及招标人认可的颜色为准，投标人投标时应综合考虑其各种颜色的价格，以便综合报价。中标后无论最终确定何种颜色，其综合单价不调整。本工程现场不得搅拌砼及砂浆，砼采用商品砼，砂浆均采用预拌砂浆。投标人投标时需充分考虑商品砼采用的各种泵送方式、水平垂直运输方式、浇筑方式、各类外加剂及外加纤维等，且须满足本招标项目工期、安全文明施工和工程质量要求，中标后其综合单价不作调整。清单中的预拌砂浆应符合成都市发布的《预拌砂浆生产与应用技术规程》(DB51/T5060-2013)要求，投标人投标时需充分考虑预拌方式，中标后其综合单价不作调整。
5.6、投标人在施工前应对园区内现有管线进行全面摸排清查，费用施工单位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施工时如对现有管线造成破坏，由施工单位自行负责，建设单位不另行支付费用，施工单位应常备管线接驳相关设备和材料，工地24小时驻守水电安装人员，一旦发生管线破坏情况，及时修复；施工过程中应避免对园区内的建筑物、地面、景观、景石、植物造成损坏，如因投标人原因导致上述内容遭到破坏，投标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5.7、正式施工前应先做样板，所做样板经发包人认可后方可进行正式施工，投标人应将可能发生的费用自行充分考虑在报价中包干使用，中标后不得调整，也不另行签证。
5.8、发包人仅负责提供园区内临时施工用电、用水的接入点，投标人负责将上述园区内施工临时用电、用水的接入点按发包人的路线要求引至施工区域内，以及临时用电用水的安装和运行维护自行考虑，施工用电、施工用水及生活用水按招标文件相关合同条款执行。投标人应负责施工现场用水用电的使用、维护，费用缴纳按招标文件相关合同条款执行。因投标人原因未按时缴纳相关费用而导致的滞纳金、罚款等均由投标人负担。如发包人提供的施工用电负荷不足，由投标人自行考虑并承担相应费用，上述费用均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中标后通讯及网络由投标人自行解决；
5.9、为解决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监管力度不强，监管手段落后”等难题，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监管模式的创新。采用视频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随时发现随时抓拍，及时通知负责人进行整改管理，规范质量检查、检测行为，全景监控，多点切换，云台控制，实现项目工地可视化，保障工程质量，实现质量溯源。本项目施工现场需设置安防监控系统设施，摄像头安装数量按照现场要求设置，视频管理满足《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数字化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上述费用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
5.10、措施项目清单
（1）工程量清单中的措施项目清单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施工前、施工过程中的技术、生活、安全等方面的非实体项目的清单。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现场踏勘的情况、施工组织设计的措施方案和企业自身的情况，并应充分考虑到本工程施工工期紧、质量要求高等特点，填报出施工组织、技术措施、生活设施、安全环保等方面所需的措施项目费用。措施项目清单中，招标人给出了一些通用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应根据本次投标的施工组织设计、现场实际情况、企业自身情况等进行报价（招标人未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自行增加，招标人给出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自行减少）。
（2）投标人根据设计图纸、施工范围综合制定现场施工打围方案，施工打围范围应根据业主要求作出调整（如新增打围发生的二次及多次安装拆除及运输等）。施工打围标准应满足业主统一标准，施工打围应定期一周进行检查，对破坏处进行修复。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建设单位不另行支付费用。
（3）按项列出的措施项目，由投标人自行报价，包干使用。若投标人未列出或招标人给出但投标人未报价的项目，招标人视为该项措施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价中，中标后不调整。
（4）投标人须自行考虑交通组织、交叉施工、安全防护、行车行人干扰等，其费用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中标后不作任何调整，也不另行签证；
（5）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即安全施工费、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环境保护费）投标人按招标人给定的金额进入投标总价中，结算时按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有关规定办理结算。
（6）总价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中除安全文明施工费以外，招标人未列出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增列。若投标人未列或招标人给出但投标人未报价的措施项目，招标人视为该项措施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价中，中标后不予调整。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承诺的其他总价措施项目费（夜间施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工程定位复测费）费率不作调整；其他以“项”为单位的措施费和承包人增列的措施费金额包干不作调整；
（7）环境保护不限于对施工现场环境的保护，包括施工范围附近道路的环境卫生和设置专职清理卫生的工人，应对现场道路保持干净整洁卫生，对道路泥浆、树叶、建渣、树枝等应每天进行清理。
（8）投标人须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雨季施工、排水、排污等措施费，中标后不作任何调整，也不另行签证。
（9）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由投标人综合考虑。
5.11、规费和税金:
（1）规费是指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投标人投标报价时,按招标人给定的金额进入投标报价中，结算时按《四川省施工企业工程规费计取标准》中核定的标准和审定的计费基础计取。
（2）增值税：本工程增值税率按照川建造价发（2019）181号文9%计算，综合附加税，投标人按0.313%的税率计取。
5.12、其他项目清单
暂列金额: 暂列金额是招标人用于施工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或者不可预见的所需材料、设备、服务的采购，施工中可能发生的工程变更、合同约定调整因素出现时的工程价款调整以及发生索赔、现场签证确认等暂列的资金,由招标人掌握并使用，暂列金额按照招标人在其他项目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计入投标总价中。
5.13、总承包服务费：本工程不计该项费用内容。
5.14、当发生项目内零星工作项目用工按照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发布的计日工人工单价标准作为结算人工单价。
[bookmark: _GoBack]5.15、建渣、生活垃圾及多余土方等废弃物不得滞留在施工现场，应随产生随清运，应弃置在环境卫生保护有关法规允许的范围，此部分费用已含在投标人的投标总价中，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外运及处置费（含税价）按川建标函〔2024〕3160号《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建设工程建筑垃圾和拆除垃圾外运及处置费计价的通知》执行，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外运及处置费（含税价）包干使用，中标后不作任何调整，也不另行签证。
5.16、拆除物中有资产属性或资产账户的由投标人配合业主进行处理，其余拆除物由投标人自行处理，投标人综合考虑处理。
5.17、管道的开槽、补槽、刨沟槽、填沟槽、压槽、留槽及恢复均在管道敷设中综合考虑，不再单独计算。六、本工程招标控制价64608.31元（其中含暂列金5026.73元，安全文明施工费3290.03元，规费1522.92元)。本招标控制价按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编制，人工费按川建价发[2025]14号文成都市的人工费调整系数计算，材料价格按照《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第09期（2025年08月份）成都市材料信息价格及相关市场询价，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招标控制价,否则投标报价为无效报价。                                                                                                 


